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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49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唐人医药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北证券 

 

河北唐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： 

河北唐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（甲方）近日

与李军、李明翰、陈秀梅（乙方），以及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辽泽强”）（丙方）签订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

三方在平等、互惠、共赢的基础上，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。 

二、合作方情况介绍： 

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6年 8月 25日，

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：无 一般经营项目：中药饮片、中成药、

化学药制剂、抗生素、生化药品、生物制品、医疗器械（一类、二类、

三类）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、输液器；2类：普通诊察器械：物理

治疗及康复设备；中医器械；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；医用高分子材料

及制品；超声雾化器、超声按摩仪；手提式氧气发生器销售；乳制品

（含婴幼儿配方乳粉）、保健食品、保健品、保健用品、洗涤用品、

化妆品、消杀用品、日用百货、家用电器、服装鞋帽、文体用品及器

材、办公用品、医用氧、五金交电销售、代收费、代充值；会议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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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、会议及展览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李军、李明翰、陈秀梅，为通辽泽强自然人股东。李军持有通辽

泽强 70%的股权，李明翰持有通辽泽强 10%的股权，陈秀梅持有通辽

泽强 20%的股权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： 

1、协议各方决定从业务及资本运作方面进行合作。 

2、各方确认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，各方进入合作事项的具体策

划和筹备阶段。 

3、本协议签署之后，除本公司外的其他各方不应再与任何第三

方就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进行任何接触、沟通、协商、谈判或

签署任何文件。 

4、合作各方为了表示诚意并确保交易的顺利完成，约定一定数

额的诚意金作为对约定内容的约束及违约责任的承担，诚意金数额为

人民币贰佰万元。 

5、有关合作的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后续进行资本运作、在

主板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申报工作等，各方经办人员商谈后进一步签

订合作协议。 

四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： 

本协议的签署，能够有效地整合公司与通辽泽强双方的资源，实

现优势互补、互利互赢，增强公司整体的市场竞争优势，符合公司全

体股东的利益及公司战略发展，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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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、市场开拓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五、协议风险提示： 

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属三方合作框架性协议，本协议所涉

及的合作内容今后需依据本协议所确定的原则另行签订具体合同，在

后续相关合同签订、履行前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

接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： 

公司与李军、李明翰、陈秀梅以及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

公司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 

 

河北唐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10日 

 


